
411方案 
西班牙語文學系 

畢業前應達成之檢定項目 通過標準 相關課程之配套措施 

英文檢定 
全民英檢中級聽力/閱讀或

相當程度之其他檢定測驗。 
取得該檢定項目證書 

1. 未通過英文檢定者，需於畢

業前至少修得 8 學分英文 

相關課程(含英文 4 學分、外

語教學中心開設選修英語

課程、輔修及雙主修英文系

學分)，始得畢業。 

2. 修習外語教學中心所開各類

選修英文課程之相關規

定，請參閱「靜宜大學校訂

英文能力畢業條件配套措施

實施辦法」。 

證照 

「西班牙語言檢定考試

(DELE)」B1 檢定或財團法人

語言訓練測驗中心（FLPT）

西班牙語語言測驗三項筆試

總分 150 分及口試級分 S-1+

或劍橋博思商用語言測驗機

構  (Business Language 

Testing Service, BULATS) 

（Spanish）(CEF) B1 或「西

班牙語言檢定考試 (esPro 

BULATS)」B1 或「西班牙

語言檢定考試(SIELE)」B1。 

取得該檢定項目證

書。 

未通過者須於畢業前補修系上

開設之「西語全方位能力訓練

（2-0）」課程（此課程限大四

生修習）。 

通過會議 

民國 101年 09月 13日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1年 09月 18日院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1年 09月 26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101年10月24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1年 12月 04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1年 12月 26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3年 01月 08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5年 11月 23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5年 11月 30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5年 12月 14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8年 01月 17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8年 03月 05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8年 03月 06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